第3章 采购需求
[bookmark: _Toc8464]一、服务要求
[bookmark: _Toc21935]1、项目概况
院内长廊标识导视系统的方案深化设计、制作、运输、安装、验收及质保期服务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：医院大门右侧开始至门诊楼后拐弯处墙面设置的院区总平面图、无障碍标识、医院宣传图示（包括外院专家介绍和本院专家介绍等）、科普宣传、公益广告、公示模块、表彰模块及6号楼外立面墙体上徽州区怡养院的标识(6个字)。
2、设计要求
1. 设计应符合医院整体形象识别系统，符合《公共场所标识标牌规范》及无障碍设计相关国家标准。
2. 材料应环保、耐用、易清洁，室外标识材质与工艺需符合要求。
3. 投标人须提供设计效果图、材质样板及详细技术方案，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进行生产及安装。
3、其他要求
1、投标人须自行组织现场踏勘，了解项目现场情况。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投标人未到服务现场实地踏勘的，成交后签订合同时和履约过程中，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为由，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合同价款或索赔的要求。联系人：张女士；联系电话：15715595250，0559-351137。
2、供应商报价包含但不限于设备消耗、耗材、人工等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劳务费、交通费、服务期内的风险费用等为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。服务内容的费用，成交供应商在合同履约期内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对其进行变更或拒绝服务，请供应商结合自身情况谨慎报价。

二、商务要求
  
	序号
	内容
	要求

	1
	合同签订地点
	黄山市第三人民医院

	2
	提供服务的期限
	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完成全部设计、制作与安装，并通过验收。

	3
	验收
	经采购人验收合格

	4
	售后服务
	①成交供应商须提供两年的免费质保服务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），所有质保费用均已包含在总报价中。 
②成交供应商须设有7×24小时维修服务电话。
③产品质量问题需更换相关配件的，需在3日内更换完毕，确保正常使用，如不能解决问题，须提供替代的货物备用。

	5
	付款
	付款人：黄山市第三人民医院
付款方式：项目验收合格后，付至合同价款的百分之80%，余款待验收合格后一年，无质量问题一次性支付。

	6
	履约保证金
	1.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：
 √否； □是：合同金额的  /  %。
2.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前自主选择转账、电汇、支票、汇票、本票、保险、保函等形式缴纳，如以保函方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，受益人和收取单位须为采购人。
3.履约保证金账户（如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前选择现金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，提供以下账户供中标供应商选择） 
成交供应商按投标承诺履约完成后予以退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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